
附件3：

镇江高专兼职教师协议书

甲方：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

乙方：          　　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甲方聘用乙方承担下列教学任务：

为进一步明确甲、乙双方合法权益，特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义务

1．及时向乙方提供所任教学任务的教学大纲、教材及统一制订的授课计划，或委托乙方在规定时间内制订授课计划。

2．为乙方提供从事教学任务的基本用品，如课表、进程表、学生实习报告书等。

3．根据学校人事处及《镇江高专兼职教师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有关规定，向乙方支付课时酬金。

4．向乙方告知学校相关管理制度及规定，如《镇江高专兼职教师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等与教学任务有关的制度。

二、乙方义务

1．遵守《镇江高专兼职教师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等各项教学管理制度，认真履行教师的各项义务和责任。

2．按甲方规定时间上交有关教学文件，包括授课计划、教案、试卷、试卷分析、学生成绩及学生作业本、实习报告等。

3．保质保量完成甲方交给的教学任务。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，按授课计划拟订的进度授课，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，及时吸纳学生及教务处、院系（部）反馈的教学意见。

4．自觉参加教研活动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。

5．自觉接受学校教务处、甲方以及所在院系（部）的教学管理、检查和考核。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教学检查活动，及时提交执行教学任务的有关资料。

6．向甲方提供联系方法，并保持通讯渠道的畅通。

甲方：镇江高等专科学校（盖章）   　　　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
院系（部）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　　　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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